我国政法机关普建督察制度强化执法监督

25个高院88个中院建司法巡查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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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报北京2月20日讯　记者李娜　我国政法机关建立和完善警务、检务、狱(所)务督察及司法巡查工作制度,强化政法机关执法监督工作,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　　1997年6月20日,国务院发布施行《公安机关督察条例》,标志着具有中国公安特色的警务督察制度的诞生。十几年来,督察机制不断健全规,范网上督察工作机制建立。2006年公安部正式实行派驻督察专员和督导组制,2009年派驻督导组制度改为派驻督察队,服务保障公安执法和队伍建设的成效日益凸显。

　　2007年11月,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《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》,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检务督察制度。截至目前,全国省市两级检察院已配备了521名专职督察人员,兼职督察人员3780名。据不完全统计,2008年以来,全国省市两级检察院累计开展14300多次检务督察活动。

　　2009年6月,最高人民法院探索建立了司法巡查制度,并先后派出12个司法巡查组开展司法巡查工作。2010年10月,最高法院颁布了《人民法院司法巡查暂行规定》,正式确立了人民法院司法巡查制度。目前已有25个高级法院、88个中级法院先后建立了司法巡查制度。2009年,司法部成立警务督察委员会,河北等14个省司法厅(局)、大部分省的监狱管理局、劳教管理局和监狱、劳教所也逐级成立了警务督察机构,司法行政机关警务督察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、制度化轨道。

